波 密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波府行复〔2025〕2号
申请人：胡某某
被申请人：波密县公安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18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5年4月25日依法立案受理。本案采用普通程序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请求撤销原处罚决定。

申请人称：与2025年1月10日凌晨4点30分左右与林某某某打架案，本人从KTV出来准备在自己车里等人送我回家，由与车后有车堵着本人的车子无法回。这时林某某某从另外一处走来问我什么事谁的车，砸了。我说是谁的车堵着我出不去。这时林某某某开始砸了本人的车子一次，我劝阻他这是我的车子，但是林某某某说你的车子怎么样一样砸了，开始对我语言攻击，叫我你他妈过来。由与本人不想和他吵也没说什么。我们走到车头前林某某某开始对我动手，拉扯一段距离对我抱摔。此时我只想着自制对方，不想和对方打架，与是语声很大，想有人出来劝架，也同时对林某某某说我不想和他打架，劝他对我掐着脖子的手放开，对方对我说放鸡毛。后来劝了一会儿，对方放开了我，同时我也把对方从地上扶了起来。后来我对林某某某说车子却时是我的，我运用遥控刻亮遥了一次车子证明我的车子。这时林某某某准备又会砸我车子，我说了一声我的车子，结果林某某某过来就给我一脚，在一拳。我们又抱摔在了地上，同时我被他用我的衣服捂住了我的头，这时我有点无法呼吸，就抓住林某某某的手想挣脱，谁知这时候林某某某咬了我的左手无名指一下，我感觉没什么也没还手，后面林某某某又咬了我右手大手指，拉扯不放，这时我疼痛难耐，想从他嘴里挣脱，挣脱以后本人以为手指断了，才对林某某某还手打了他，本人对自己的行为认定为自卫，在本人对林某某某劝阻很多次，而且威胁到本人的身体严重伤害时，本人还了手，本人是自卫。此致波密县司法局。

申请人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行政复议申请书原件，身份证复印件，《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谅解书（林某某某）、光盘。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简要案情。2025年1月11日，通麦警务站向易贡派出所移交一起行政案件，2025年1月10日凌晨4点30分左右，林某某某从夜某 KTV 喝酒出来准备搭车回家，在夜某KTV停车场看见胡某某，便问胡某某干什么，胡某某回答车子被挡住了出不去，林某某某用手敲打了胡某某车子两下，后与胡某某发生争吵，双方上前抓住对方衣领，过程中林某某将胡某某抱摔在地，林某某与胡某某一起倒地，倒地过程中双方扭打在一起，胡某某大声及伴有侮辱的语气呵责林某某，过后双方一起起来，两人再次为敲打车子的事情争吵，林某某用手指着胡建军脸问是不是你的车，胡某某带有“我好怕你哦，来你把我店砸了”等语句多次挑衅林某某，随即林某某用手推了胡某某胸部一拳，用右脚踢了胡某某一脚，双方再次抱摔倒地扭打，林某某某骑在胡某某身上摁住，随即林某某准备起身时胡某某用林某某拽托的上衣将林某某摁在地上，此时林某某咬了胡某某的右手大拇指，胡某某右手挣脱后击打林某某脸部和头部十几拳长达1分钟左右，经鉴定双方所受伤均为轻微伤。

二、申请人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一）违法行为人胡某某、林某某的陈述。从违法人胡某某、林某某的询问笔录陈述中，两人在2025年1月10日凌晨4点30分左右，在夜某KTV停车场发生打架斗殴，胡某某在询问笔录中承认自已还手殴打林某某的事实。

（二）案发现场监控视频。视频中着白色上衣为林某某，深色上衣为胡某某。从夜某KTV停车场处调取的监控视频能够证实2025年1月10日凌晨4点30分左右，胡某某与林某某发生打架，监控视频能够证实胡某某与林某某互殴的事实。

（三）伤情照、就诊记录。胡某某在询问中陈述林某某所受伤为自己所造成，案发时在场只有林某某与胡某某，并且双方在案发后均到医院治疗过。

（四）鉴定意见。经鉴定，胡某某与林某某所受伤均为轻微伤。

三、法律依据

（一）行政处罚主体适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波密县公安局对波密县范围内发生的治安违法行为有行政处罚管辖权，因此被申请人依法具有对该案的管辖权，行政处罚主体适格。

（二）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合法

一是被申请人接到移送案件后，及时进行了立案；在法定办案期限内履行了对案涉人员进行传唤、询问等程序，调查程序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调查取证程序合法；作出行政处罚前，将拟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进行告知，听取了申请人的陈述申辩，保障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送达申请人。

二是该案件属于治安案件，申请人在法定办理期限内办理。该案件于 2025年1月11日立案，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波密县公安局于2025年2月8日依法延长办案期限。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18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定期限。

三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2025年2月5日第一次委托林芝市公安局鉴定，于2025年2月6日林芝市公安局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为期2日，2025年2月24日第二次委托林芝市公安局鉴定，于2025年2月24日林芝市公安局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波密县公安局于2025年2月26日收到，为期3日。2025年3月10日第三次委托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于2025年3月26日出具鉴定意见，波密县公安局于2025年4月10日收到鉴定意见（由邮政快递单为证据），为期31日。共三次鉴定的为期为36日。

（三）作出行政处罚适用依据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鉴于林某某与胡某某互相谅解，波密县公安局依照情节较轻，依法对违法行为人胡某某处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四、对正当防卫及制止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适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对不法侵害人确已失去侵害能力或者确已放弃侵害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已经结束。

根据《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第1条将治安案件中类似刑事案件中的正当防卫，称为“制止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并对其法律责任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即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法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对事先挑拨、故意挑逗他人对自己进行侵害，然而以制止违法侵害为名对他人加以侵害的行为，以及互相斗殴的行为，应当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当林某某被按在地上时林某某对胡某某的不法侵害已经中断且已失去侵害能力，应当视为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后胡某某击打林某某头部、脸部的行为不成立制止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而应当被认定为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在胡某某的行政复议申请中写到“挣脱后以为自己的手指断了，才还手打了林某某”，可以认定林某某对胡某某的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后，胡某某后再次殴打林某某，因此波密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违法行为人胡某某给予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程序准确，程序合法。因此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

被申请人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行政复议授权委托书原件、行政复议答复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案卷证据材料、光盘。

经审理查明：

2025年1月11日，申请人在夜某KTV停车场与林某某发生冲突。2025年4月18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遂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2025年1月11日，林某某与胡某某在夜某KTV停车场因敲打胡某某车辆发生口角，林某某上前揪住胡某某衣领并将胡某某抱摔在地，双方僵持一段时间后起身，随后就敲打车辆事宜再次发生口角，林某某推了胡某某胸部随后踢了胡某某一脚，随后两人倒地纠缠一起，期间林某某咬了胡某某手指，胡某某挣脱后在压制林某某的情况下，击打林某某头部十余次。

被申请人接到移送案件后，在法定办案期限内进行立案、调查、传唤、询问、鉴定等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前，将拟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进行告知，听取申请人的陈述申辩；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送达申请人。

以上事实有行政复议申请书原件、《行政处罚决定书》（波公（易）行罚决字〔2025〕10*号）、案卷证据材料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波密县公安局对波密县范围内发生的治安违法行为有行政处罚管辖权，因此被申请人依法具有对该案的管辖权，行政处罚主体适格。

二、本案中申请人不构成正当防卫。

理由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根据《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是，对事先挑拨、故意挑逗他人对自己进行侵害，然后以制止违法侵害为名对他人加以侵害的行为，以及互相斗殴的行为，应当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关于申请人提出的正当防卫申辩理由。经核，在第二次发生肢体冲突后双方僵持的情况下，申请人在林某某被其压制的情况下多次殴打林某某头部十余次。林某某处于被动受制状态，丧失继续侵害能力，虽有挣扎但却无法继续侵害即不法侵害行为实际已经停止。申请人被咬后的还手行为实质属于事后报复性殴打，与防卫的适时性、必要性要求相悖，超出制止侵害的必要限度，且发生在侵害行为结束之后，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5日之处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18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法律适用准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18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波密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波密县人民政府
2025年6月6日



